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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香港演藝學院信用卡八達通自動增值積分獎賞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推廣期」)，包括首尾兩日。 

2. 優惠只適用於由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之香港演藝學院信用卡(「合資

格信用卡」)之持卡人。 

3. 憑信用卡成功申請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每次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可享 3 倍信用卡

簽賬積分獎賞(包括 1 倍基本積分及額外 2 倍積分)。 

4. 每張合資格信用卡每個月最多可享額外 10,000 積分，整個推廣期內最多可獲額外

120,000 積分。有關額外積分將於下列日期存入持卡人的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內。 

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日期 額外 2 倍積分存入日期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2026 年 2 月 28 日或以前 

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 2026 年 5 月 31 日或以前 

2026 年 3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2026 年 8 月 31 日或以前 

2026 年 6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 2026 年 11 月 30 日或以前 

5. 信用卡賬戶於獲享額外積分獎賞時，必須維持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符合資格獲享

額外積分獎賞。積分獎賞優惠不得兌換現金及所有獎賞不得轉讓。 

6.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延長或終止上述優惠及 / 或修訂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

預先給予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7.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